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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簡介 

「為什麼我遵照法規蓋好的房子，每年都要繳房屋稅，繳了 30

幾年還在繳，為什麼別人違規偷蓋的房子一毛稅金都不用繳，你們

稅捐機關真是太不公平了，這有天理嗎？」這是我們常聽到的民眾

怨言。 

臺中市全市面積約 2,215 平方公里，本局雖每年制定並戮力執 

行房屋稅籍清查計畫，但因專責人力僅 30 多名，平均每人約負責 

62 平方公里的廣大幅員，加上偏鄉山區占總面積一半以上，增加

了訪查測繪的困難度，清查進度自然遠不及違章房屋的興建速度，

這種合法的房屋納稅，尚未查獲的違章房屋不課稅的不公狀況，極

易滋生民怨，因此本局 103 年至 105 年受理逃漏房屋稅的檢舉案分

別多達 348 件、404 件及 419 件。 

本局自本（106）年度起開始正式運用 Quantum GIS(以下簡稱

QGIS)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及 地 理 資 訊 圖 資 雲 服 務 平 台 （ Taiwan 

Geospatial One Stop，以下簡稱 TGOS）提供的門牌定位服務及

Google Earth 的街景服務等 3 項科技產物辦理房屋稅籍清查作業，

使違章房屋無所遁形，有效提升設籍比率。 
 
 
 
 
 
 
 
 
 

興利防弊、外部監 

督價值（28%） 

一、 租稅公平，消弭民怨 

房屋稅條例既明定，附著於土地上之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

使用價值之建築物均應為課稅標的，未循合法管道請領建築

執照即擅自興建違章建築，已非法之所許，若再因稽徵機關

追蹤不易成為課稅盲點，除與法理所倡之租稅正義相違外，

難弭守法納稅義務人不平之鳴。經由本局全球資訊網進行民

意調查結果顯示高達 90.64%的民眾表示不公平(詳本局民意

問卷調查)，本局預計分 5 年將全市 625 個里違章房屋全面清

查完畢，將可促進租稅公平，並且消弭民怨。 

二、 擴大稅基，增裕庫收 

本局運用 QGIS 產製未設籍違章房屋「地理空間資訊影像檔」 

及「房屋稅未設籍通報清冊」，將初估約 3 千餘房屋未設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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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全數清理完竣，每年補徵以前年度稅額 2 千餘萬元，預

增裕市庫 1 億 5 千餘萬元，挹注各項市政建設，益國利民。

（附件 1） 

三、 不仰檢舉，主動出擊 

本局善用大數據資料整合跨機關圖資，研發「天眼系統」服

務取代傳統沿街清查及仰賴民眾檢舉，使違章房屋即時現

形，也不致變相淪為職業檢舉人眼中的大肥羊。截至 106 年 

6 月底止，主動完成 54 件違章房屋設籍，58 件設籍中，另有

1,069 件尚在實地勘查面積、構造別及使用情形中。經由本

局全球資訊網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如果本局積極推動本

項計畫，則有超過 70%的民眾認為違章房屋所有人就會主動

申報房屋稅籍(詳本局民意問卷調查)，本局分 5 年全面將未

設籍違章房屋完成稅籍設立，可預期檢舉案件將大幅減少。 

四、 審計查核，外部監督 

審計單位經常運用自行開發之系統，大批勾稽出各稽徵機關

未即時核課稅捐之案件，本局推展是項措施之成效，適可藉

由審計處例行查核要求聲復之案件是否確有減少，來驗證其

有效性。 
 
 
 
 
 
 
 
 
 
 
 
 
 
 
 
 
 
 
 

 

流程標準化及公開 

化程度（28 %） 

一、 流程標準化
（一） 天眼計畫 

105 年 10 月 27 日訂定「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清查房屋未設稅

籍案件作業計畫」，運用 TGOS、QGIS 及 Google Earth 清理

未設立房屋稅籍之房屋，以健全稅籍管理，遏止逃漏，維護

租稅公平。（附件 2） 

（二） 天眼系統 

整合 QGIS、TGOS 及 Google Earth 等三項科技產物以建構本
局的「天眼系統」（附件 3）： 

1. 房屋稅籍座標化：TGOS 運用 

運用 TGOS 門牌定位服務，取得已設籍房屋座標資料後再

與電子門牌座標勾稽比對，產製 106 年度清查範圍電子

門牌，初步篩選出未設籍案件計 1 萬 4,615 筆。（附件 4） 

2. 房屋稅籍空間化：QGIS 運用 

將 106 年度清查範圍電子門牌、地籍圖及建物區塊圖資

匯入 QGIS 進行空間運算，計產製 1,181 筆應優先清理之

未設籍房屋「地理空間資訊影像檔」及「房屋稅未設籍

通報清冊」，供本局同仁有效查核。（附件 5） 

3. 房屋稅籍實景化：Google Earth 運用 

將「房屋稅未設籍通報清冊」匯入 Google Earth 運用其

空照圖及街景圖取代未設籍違章房屋初步勘查作業，提

升稅籍清查效率。 

二、 公開化程度 

（一） 發文輔導設籍 

經以 Google Earth 空照圖及街景圖研判有違章房屋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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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通知當事人於 30 日內向本局申報房屋稅籍。（附件 6） 

（二） 核發稅籍證明 

房屋所有人運用本局全球資訊網進入「地方稅網路申報系

統」申報稅籍，經派員實地勘查房屋構造別、使用情形、

面積丈量後無誤，即核發房屋稅籍證明，並可透過「地方

稅網路申報系統」查看辦理進度。 

（三） 逕行設籍 

當事人逾期未申報者，逕行派員實地勘查設立稅籍，並依

房屋稅條例酌予裁罰，以鼓勵合法、主動配合者；懲罰非

法、消極不配合者。 
 
 
 
 
 
 
 
 
 
 
 
 
 
 
 
 
 
 
 

系統（或措施）便

捷性、完整性及安

全性（18 %） 

一、 偏鄉清查，安全提升 

本局「天眼系統」讓違章房屋一一現出原形，取代傳統沿街

清查的方式，節省可觀的清查人力與時間；另外透過 

GoogleEarth 街景車進行違章房屋週遭環境的勘察，更可降

低稅務員隻身前往偏鄉實地探查之風險。 

二、 多元房屋稅籍申報管道 

（一） 地方稅網路申報系統 

以自然人憑證或已註冊健保卡登入「地方稅網路申報系

統」，執行房屋稅「申報設籍案件建檔維護」，即可完成

稅籍申報，網路申報省時又省力。（附件 7） 

（二） 全球資訊網線上申辦 

毋需憑證直接進入本局全球資訊網線上申辦專區申報房屋

稅籍，讓沒有自然人憑證或未註冊健保卡的民眾也能享受

網路取代馬路的便利，提高網路申報能量。（附件 8） 

（三） 臨櫃申辦 

本局轄下 8 分局皆設有親切的專人，為民眾解決房屋設籍
的問題，從書表填寫到課稅明細解說無不詳盡。（附件 9） 

（四） 全球資訊網稅額試算服務 

本局全球資訊網房屋稅專區提供房屋稅額試算服務，民眾
可以初步估算應納之稅額，資訊公開透明。（附件 10） 

（五） 進度查詢暨公文函復 

透過地方稅網路申報系統、本局線上申辦專區或臨櫃申請

設立稅籍後，皆可於線上隨時查詢案件處理進度，案件處

理完成後皆會以公文方式回復，行政處分明確。（附件 11） 
 
 
 
 
 
 

民眾使用情形 

（18%） 

一、 檢舉人面向 

檢舉案件 106 年上半年度計 131 件較 105 年度同期 147 件減

少了 16 件，106 年度清查範圍全面清查完畢後，可預期未來

檢舉案件裁罰將大幅減少。（附件 12） 

二、 違章人面向 

未依法設籍之大面積或營業用房屋，由於核定現值偏高或適

用高稅率，每年漏稅額若已達處罰標準，經人檢舉後才辦理

設籍，除補徵 5 年稅款外，尚須處以高額罰鍰。本局藉由是

項措施之推展即時發現其興建，民眾只要配合本局輔導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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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設籍，將可避免額外之罰鍰負擔，且透過地方稅網路申
報系統線上申報房屋稅籍比率高達 91.9%。（附件 13） 

三、 天眼計畫民眾滿意度調查 

為了解民眾意見，本局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同年 12 月 31

日採用滾動式民意調查，截至 7 月 19 日止有效樣本計 609

件，調查統計分析結果如下：（附件 14） 

（一） 支持度 96.68% 

本局化被動為主動透過天眼系統清查未設立稅籍違章房

屋，經由本局全球資訊網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民眾支

持度高達 96.68%，其中 79.8%的民眾表示全力支持。 

（二） 滿意度 98.67% 

本局自 106 年度起開始全面實施天眼計畫，建構天眼系統 

以最新科技技術辦理房屋稅籍智慧清查作業，使違章房屋 

無所遁形，有效提升設籍比率，維護租稅公平。經由本局 

全球資訊網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民眾滿意度高達 

98.67%，其中 60.09%的民眾表示非常滿意。 
 
 

 

創新創意作為 

（8%） 

一、 天眼清查，全國首創 

本局這項房屋稅智慧清查方式，為全國首創。 

二、 經驗分享，全國響應 

本項創新於全國性「臺灣地區地方稅務機關稽徵業務第２４

次聯繫會議」進行經驗分享，獲得財政部及全國地方稅稽徵

機關首長肯定，未來全國將同步辦理。（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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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房屋稅額試算服務
附件11、 案件進度查詢作業 

附件12、 檢舉逃漏房屋稅案件統計圖
附件13、 房屋稅網路申報比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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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房屋稅籍清查成果圖 
 
 
 
 
 
 
 
 
 
 
 
 
 
 
 
 
 
 
 
 
 
 
 
 
 
 
 
 
 
 
 
 
 
 

 

106 年度房屋稅未設籍 QGIS 清查成果統計表 

 

截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 單位：件，元 
 

 
 
 
分局別 

 
 
通報 

 
件數 

 
 
完成 

 
件數 

 
未完成件數 

 
清理件數 

 
補徵金額 

 
未勘查 

 
設籍中 

 
釐正 

 
門牌 

 
設籍 

 
件數 

 
合計數 

 
補徵 

 
以前年度 

 
補徵 

 
本年度 

 
合計數 

東山分局 59 35 22 2 33 2 35 0 967 967 

民權分局 43 27 12 4 27 0 27 0 0 0 

文心分局 20 20 0 0 17 3 20 0 53,501 53,501 

豐原分局 215 179 36 0 169 10 179 174,112 47,187 221,299 

沙鹿分局 427 186 234 7 186 0 186 0 0 0 

大屯分局 280 243 37 0 243 0 243 0 0 0 

東勢分局 121 76 0 45 53 23 76 0 109,812 109,812 

大智分局 16 16 0 0 0 16 16 0 36,656 36,656 

全局合計 1,181 782 341 58 728 54 782 174,112 248,123 42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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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天眼計畫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清查房屋未設稅籍案件作業計畫 
 

105 年 10 月 27 日訂定 
 

一、作業依據 
 

(一)本局 105 年度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計畫 
 

(二)財政部 105 年 5 月 9 日台財稅字第 10504567210 號函頒房屋稅稽徵作業手冊

第 5 章。 

二、作業目的 
 

運用 TGOS、QGIS 之地理資訊系統軟體，透過蒐集、處理、分析及整合地理空間資

料，清理未設立房屋稅籍之房屋，以健全稅籍管理，遏止逃漏，維護租稅公平，

特訂定本計畫。 

三、作業範圍 
 

(一)第 1 階段：大屯分局(烏日區北里里、南里里及溪尾里）及東勢分局（東新 
 

里）未設房屋稅籍案件。 
 

(二)第 2 階段：上述里別外之其他里別房屋未設稅籍案件，各分局轄區里別數如 
 

下： 
 

大屯分局：99 里 大智分局：39 里 
 

文心分局：64 里 民權分局：69 里 
 

沙鹿分局：152 里 東山分局：42 里 
 

東勢分局：55 里 豐原分局：101 里 
 

四、作業期間 
 

(一)第 1 階段：105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第 2 階段：106 年 2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

五、清查作業方式 

(一)資訊科依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及運用房屋坐落檔稅籍資料，透過 TGOS 之

全國批次門牌地址比對服務，將房屋稅籍座標化，再與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

提供之電子門牌進行比對，產製房屋未設籍清單。 

(二)分局清查人員可利用「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臺中市空間地圖查詢

系統」及「GOOGLE  EARTH」等網路各項圖資，配合現場實地勘查，拍攝照片

應切實註記日期、建物門牌及現勘人員並附案，以減少事後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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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無房屋稅籍資料者，發文輔導土地所有權人(副本抄送房屋設籍人)，請房

屋納稅義務人，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及申請書，申報房屋稅籍資料；查有房屋

稅籍資料者，現場面積及使用情形與稅籍資料不符者，經查相關事證後，應

發文改課或補徵之。 

(四)改課或補徵案件，除敘明異動情形、原因及改課期間（年期）外，應提示納

稅義務人房屋稅條例第 7 條、稅捐稽徵法第 35 條及財政部 67 年 03 月 04 日

台財稅第 31475 號函釋之規定。 

(五)應即時釐正稅籍檔資料，涉及其他稅目應通報相關業務單位。 
 

(六)改課案件，應於房屋稅籍紀錄表註記改課年期、改課原因及通知文號。

六、執行、管制、抽核、督導及檢討 

(一)執行 
 

由資訊科產製「電子門牌與稅籍交查—未設籍清單」電子檔，送財產稅科轉

交各分局辦理清查；分局房屋稅承辦人員接獲上開未設籍清單後，應依預定

進度辦理清查，並依規定設立及釐正房屋稅籍。 

(二)管制 
 

本項計畫清查成果併入各該季之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績效統計，

分局於各季清查結束後應填具「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清查房屋未設稅籍案件統

計表」及已查核「電子門牌與稅籍交查—未設籍清單」回報財產稅科。如有

分局累計進度落後者，通知該分局填列分析落後原因並研提補救辦法。 

(三)抽核 
 

1.每季結束 5 日內，由分局股長就該季清查里別進行抽查(每 1 服務區至少 5

筆)，查核是否依規定設立並確實釐正房屋稅稅籍資料，抽查結果應填具抽

核紀錄表。 

2.分局應於每季結束 10 日內將抽核結果及相關附件影本送財產稅科備查。

(四)督導 

財產稅科科長、分局主任、稽核(含財產稅科及分局)、財產稅科房屋稅股股 
 

長、分局房屋稅股股長，應就清查進度落實督導。 
 

七、經費來源 
 

清查作業所需經費，由各單位自行於年度業務費項下勻支。 
 

八、本計畫陳奉局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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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天眼系統 
 
 

 房屋稅籍座標化：TGOS  

 
 房屋稅籍空間化：QGIS  

 
 房屋稅籍實景化：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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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06 年度清查範圍電子門牌 
 
 
 
 
 
 
 
 
 
 
 
 
 
 
 
 
 
 
 
 
 
 
 
 
 

圖例說明 

紅色：未設籍 

綠色：已設籍 
 
 
 

附件 5-影像檔及通報清冊 
 
 

地理空間資訊影像檔 房屋稅未設籍通報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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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設籍輔導函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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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地方稅網路申報系統 
 
 

 登入作業  

  

 
 

 建檔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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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全球資訊網線上申辦 
 
 

 登入作業  

  

 
 

 建檔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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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臨櫃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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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房屋稅額試算服務 
 
 

 登入作業   

  

 
 

 查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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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案件進度查詢作業 
 
 

 地方稅網路申報進度查詢作業  

 

 
 全球資訊網進度查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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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檢舉逃漏房屋稅案件統計圖 
 
 
 
 
 
 
 
 
 
 
 
 
 
 
 
 
 
 
 
 
 
 
 
 
 
 
 
 
 
 
 
 
 
 
 

附件 13-房屋稅網路申報比率圖 
 

 
 
98.00% 

 
96.00% 

 
94.00% 

 
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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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0% 

 
86.00%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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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89% 
 

94.10% 94.07% 

 
91.86% 

91.40% 
   

   

86.92% 86.94%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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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本局民意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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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稅務機關稽徵業務第２４次聯繫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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